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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灣自來水公司 

114年第2次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紀錄 

一、 時間：114年4月21日(星期一)上午10時 

二、 地點：本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武副主任委員經文 代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唐嘉鴻 

四、 出席單位或人員：如簽到紀錄 

五、 主席致詞：(略) 

六、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： 

決議項目一： 

決議(裁示)項

目 

本公司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之委員屬職務
制，當委員職務調動後，接任之委員亦須
符合「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」相關
規定，後續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委員若有
更替，請新任委員採線上教育方式參加安
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，並請工安環保處定
期追蹤辦理情形。 

辦理情形 

 新任本(113~114年)屆職業安全衛生委員
會之委員計2人，均於本次會議前至職業安
全衛生署專網「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
台」參加網路訓練課程，並取得3小時之認
證時數。 

決議：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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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議項目二： 

決議(裁示)項

目 

為預防職場不法侵害發生，各單位未參加
講習課程之非主管及同仁，請於114年1月
底前至 e 等公務員完成職場霸凌預防相關
線上教育訓練，並將學習證明送各工安單
位彙整，以應日後查證所需。 

辦理情形 

 本公司未參加講習課程之非主管及同仁，
已於114年1月底前於「e等公務員」完成
線上教育訓練，並將學習證明送各工安單
位彙整，共計5,262人完成訓練。 

決議：解除列管。 

 

 

決議項目三： 

決議(裁示)項

目 

有關「各項安全衛生議題與提案」、「事業
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」及
「機械、設備或原料、材料危害之預防措
施」等3項審議事項，請各區管理(工程)處
工安課協助發掘各相關議題，並鼓勵所屬
員工提案。 

辦理情形 

1. 上次會議紀錄已函送各單位，請各區
管理(工程)處工安課協助發掘各相關
議題，並鼓勵所屬員工提案。 

2. 本次會議已將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
核所辦理事項列入業務工作報告中審
議；相關安全衛生議題與提案亦適時
於會議中提案討論。 

3. 後續將持續發掘各相關議題，以精進
安全衛生管理作為。 

決議：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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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業務工作報告決議事項：  

（一） 有關現行十二職等（處長）以上主管健康檢查需自行自

費後再檢據辦理核銷，建議若與一般員工健康檢查於同

一單位時，則所辦理之健康檢查可與一般員工健康檢查

同時辦理核銷案，請工安環保處朝丘委員建議方式研議

可行方案。 

（二） 為預防工作中交通職災發生，請工安環保處加強宣導。 

（三） 有關北工處「浮洲加壓站至板新場管(七)潛盾工程」承攬

商搭乘隧道台車移動時不慎遭後方台車夾傷職災事故之

後續處理情形，請工安環保處追蹤提報改善計畫及改善

期程。 

（四） 目前經濟部國營司為強化工地安全管理，已將部分工程

查核案件併同工安查核時一併辦理，查核委員會對工安

部分做查核及建議，請工安環保處於每月工安查核針對

此部分特別要求各區管理(工程)處確實辦理。 

（五） 餘本次業務報告相關議題(計畫) 洽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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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 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(提案單位: 工安環保處) 

案由： 為推動本公司參加114年度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

金安獎選拔」，請各區工程處簡報階段性辦理規劃。 

說明：依據勞動部頒布「推動職業安全衛生優良工程金安獎選

拔作業要點」，各單位需於參選年度5月1日至5月26日期

間辦理報名作業，為推動本公司所屬工程參加金安獎選

拔，請預定參選單位針對金安獎要點所列評分事項及主

辦單位所推行重要政策，預擬本年度間規劃辦理計畫。 

 

（一） 北區工程處參選案件(大湳系統送龜山林口複線工程-管

(三)) 

郭委員家憲： 

金安獎的重點落在風險評估之評估結果及選用適合工法去克服

風險，再去實踐安全的管理，最後如何應用科技防災，建議簡

報就重點連貫性呈現。 

王副主任委員傳政： 

1. 建議北區工程處近期找學者專家或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

心至現場輔導及教育訓練。 

2. 本案為潛盾隧道工程，本公司或是其他單位均有類似工

程參選，建議於網上蒐集相關基本資料及特色。 

3. 本案最大特色於小曲率推進部分，建議對此工程如何增

進安全及保證安全順利完成部分加強說明。 



5 

 

 

王委員亮中： 

本案曾經發現有害氣體存在之風險，提醒北區工程處可檢視本案

是否因規劃或設置哪些完善的設施及管理，故能預知風險，並透

過積極管控，消彌本次風險，以凸顯本案亮點。 

決議：請北區工程處參考相關委員建議辦理。 

 

（二） 中區工程處參選案件(鯉魚潭場第二送水管工程-管(三)送

水管、大甲溪水管橋、大甲溪輸水管及內埔圳放流管工

程(併案)) 

決議：本案仍請中區工程處依規定於本(114)年參選，惟如仍認

為窒礙難行時，請先向總經理口頭報告後，再函報總管

理處簽辦。 

 

（三） 第四區管理處參選案件(南投旺來新建3,000噸配水池工程) 

決議：本案符合參選條件，請第四區管理處依規定參選。 

 

九、  臨時動議：(本次無委員提案) 

 

十、 散會:上午11時4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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